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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和推动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MT)的发展，保证 MT 培养质

量，提高 MT 的社会声誉与影响，制定《中国高校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

目教学合格评估方案》，本着以评促建的指导思想，对有 MT 专业学位的高校进

行合格评估。 

 

 

一、全国高校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评估方案说明 

1．评估对象：已经有一届以上（含一届）MT 毕业生的 MT 培养院校。 

2．评估范围：近三年 MT 教学情况及试办 MT 教育以来 MT 毕业生情况。 

  3．评估性质：教学合格评估。 

4．评估方式：由试点高校提出申请，并进行自我预评估，自评报告作为考

评的辅助资料；评估专家组进行现场考评，在专家独立打分的基础上产生评估

报告。 

5．评估小组组成：由全国 MT 教育指导委员会聘任并组织评估专家组。 

6．评估项目和评估指标：设 5 个项目，12 个指标。 

（1）培养方案，2 个指标：培养目标、方案设计。 

（2）项目管理，2 个指标：机构设置、运行管理。 

（3）教学管理，4 个指标：课程管理、教学方法、实习基地、论文答辩。 

（4）师资队伍，2 个指标：数量结构、职称资质。 

（5）教育效果，2 个指标：论文水平、就业状况。 

7．合格标准： 12 个评估指标对应 24 项评估内容及要求，符合要求的为该

项评估内容合格；24 项中应有 21 项（含 21）以上合格，为该校 MT 项目评估



合格。 

8．评估结论：评估专家组最终为评估对象提供评估报告，说明各项指标的

评估情况，并作出评估结论。 

 

二、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的评估指标   

评估 

项目 
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及要求 

（一） 

培养方案 

1．培养

目标 

（1）项目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和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符合全

国 MT 教育指导委员会《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的规

定。 

2．方案

设计 

（2）课程设置、学分学时、案例或实践教学、专业实习、

学位论文等环节等环节符合全国 MT 教育指导委员会《税务

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的有关规定； 

（3）培养方案设计科学，并能体现本单位特点。 

（二） 

项目管理 

3．机构

设置 

（4）建立本校 MT 培养管理机构，岗位职责清晰、人员配

备合理并有效运行； 

4．运行

管理 

（5）项目招生、办学及学位授予严格执行国家教育主管部

门规定，没有违规行为1。 

（三） 

教学管理 

5．课程

管理 

（6）有规范的教学计划2； 

（7）课程体系完善3；  

（8）课程教学大纲编写规范；讲义内容充实、完备。 

6．教学

方法 

（9）教学中有实践教学和案例教学方法运用； 

（10）有 MT 教学案例库；案例内容规范，符合全国 MT 教

育指导委员会《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案例撰写基本要求》的有

关规定；案例数量不少于 10 个。 

                                                             
1
 违规是指受到省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2
 教学计划应包括课程及学分设置、选修、必修课程划分、任课教师、开课时间等内容。 

3
 完善是指与《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试行）》中要求的课程设置重合度达 80%以上。 



7．实习

基地 

（11）有固定合作关系的实习基地，且涵盖税务机关、中介

机构和企业。 

（12）有规范的合同协议明确实习基地的权利义务，能确保

实习效果； 

（13）学生应提交包含实习单位鉴定意见、指导教师评阅意

见及成绩的实习报告。 

8．论文

答辩 

（14）论文开题、答辩管理规范； 

（15）论文指导制度健全并能够落实。 

（16）论文符合全国 MT 教育指导委员会《税务硕士专业学

位论文写作基本要求》的有关规定。 

（四）

师资队伍 

9．数量

结构 

（17）有充足稳定的师资队伍；授课教师中本校教师占 50%

以上； 

（18）有业界专家参与授课。 

10．职称

资质 

（19）授课教师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有博士学位并具有一

定的教学经验、或讲授所教课程 5 年以上； 

（20）对校内教师有进修、培训或者参与涉税实务工作的制

度安排并能够落实； 

（21）外聘业界教师（包括负责授课及论文指导）应具有

CPA 或 CTA 资质或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具 10 年以上

涉税实务从业经验。 

（五）

教育效果 

11．论文

水平 

（22）学位论文格式规范、内容充实，理论联系实际，符合

本校论文指引的要求； 

（23）论文抽查合格率达 70%以上。 

12．就业

状况 
（24）毕业当年就业率达 70%以上。 

    

 

三、评估所需相关资料 



1．自评报告。对本校 MT 项目的整体状况进行总结，并根据评估项目、评

估指标以及合格标准，对本校 MT 项目进行整体评价。自评报告中应有本校 MT

项目存在的问题或不足之处。 

2．评估相关资料  

（1）MT 培养方案；  

（2）MT 培养管理机构设置的文件； 

（3）MT 教学计划；  

（4） MT 课程的教学大纲及讲义（或教材、多媒体课件）； 

（5）最近一届 MT 教学中实际使用的部分书面案例； 

（6）近三年每学期的 MT 课程表； 

（7）近三年 MT 核心课程的试卷和答卷；  

（8）近三年 MT 核心课程的作业题；  

（9）近三年 MT 研究生课程成绩登记表（教师签名的原始成绩登记表）； 

（10）与学生实习基地、教师培训合作单位的合同协议； 

（11）学生实习报告； 

（12）论文指导制度（如有导师组集体指导，应有指导过程的记录）； 

（13）论文开题、答辩的相关材料； 

（14）毕业论文； 

（15）教师进修、培训或者参与涉税实务工作的制度； 

（16）外聘教师情况说明； 

（17）MT 课程任课教师情况汇总表；  

（18）近三年为 MT 研究生举办专题讲座或报告情况汇总表；  

（19）近三年组织 MT 研究生参加实践活动情况汇总表；  

（20）近三年 MT 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情况汇总表； 

（21）近三年 MT 研究生论文指导教师情况汇总表；  

（22）MT 办学特色及创新成果情况说明 

（23）MT 毕业生就业单位情况汇总表（可包括优秀 MT 毕业生情况说明） 

接受评估的院校提供的有关数据资料及情况说明必须真实、准确，如发现

弄虚作假情况，评估结果为不合格。 

 


